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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对公司 2020 年 7 月 9 日召开二〇二〇年第七次临时股东

大会予以见证。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审核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相关文

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全过程，验证了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听

取了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并监督了上述议案的审议表决。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必备文件，并且依法

对自己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现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大会

表决程序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公司七届六次董事会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决议通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并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指定报

刊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列出了大会审议的所有

议题，以及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联系人、股东授权委托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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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本次股东

大会根据上述公告内容如期召开了现场会议，董事长杨江红女士主持会议，依次

对大会所有议案进行了报告。 

 

3.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7 月 9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7 月 9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7 月

9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 

 

二.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本所见证律师见证会议全部过程，现验证如下：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和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

份证明等证实其出席资格。因此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资格是合

法有效的。 

 

2. 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董事

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上述人员均有资格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3. 网络投票事宜公司委托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根据深圳交易所规定和网

络投票情况予以统计。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表决由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以投票方

式表决。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为 5 人，持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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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的股份为 536,085,25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9754％。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有 57 人，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51,209,06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7035％。 

综上，经合并统计，出席股东大会（包括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 787,294,3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6789％。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议案： 

2.1 审议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申请融资且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2.1.1 上海中泰多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40,000 万元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海森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房产抵押 

2.1.2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巴州分行营业部申请

流动资金贷款 50,000 万元且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1.3 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向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

赁业务本金 80,000 万元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1.4 中泰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融资 14,000 万元且新疆中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对保证金

4,200 万元提供存单质押担保 

2.2 审议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 30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3. 上述第 2.1 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情况如下： 

3.1 上述第 2.1.1 项议案，表决同意股份 784,348,8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59％，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分之二；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 52,181,1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4.6570%；反对股份

2,945,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5.3430％；弃权

股份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因此第 2.1.1 项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3.2 上述第 2.1.2 项议案，表决同意股份 784,348,8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59％，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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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 52,181,1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4.6570%；反对股份

2,945,4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5.3430％；弃权

股份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因此第 2.1.2 项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3.3 上述第 2.1.3 项议案，表决同意股份 784,310,7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10％，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分之二；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 52,143,0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4.5879%；反对股份

2,953,5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5.3577％；弃权

股份 3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544%，因此第 2.1.3 项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3.4 上述第 2.1.4 项议案，表决同意股份 784,372,9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89％，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分之二；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 52,205,2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4.7007%；反对股份

2,921,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5.2993％；弃权

股份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因此第 2.1.4 项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4. 上述第 2.2 项议案，经表决，表决同意的股份 784,612,12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93％。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 52,444,3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

份总数的 95.1345%；反对股份 2,67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4.8472％；弃权股份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183%，因此第 2.2 项议案获

得股东大会通过。 

 

5.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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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符合《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

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现场大会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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